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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園公共藝術係指在學校的地域範圍內，透過參與、互動建設具有意象、教育功能

的藝術品，以活化該地域的生態，以成為師生及社區民眾共同的內在有價品；用後評估

係指透過多種系統化的評鑑工作，了解使用者與建築物之間在觀感及認知上的落差，以

作為建築物的一種反省。本研究以在學學生角度，以高雄高工校內的公共建築為研究對

象，針對本校最主要的兩件公共藝術進行用後評估，研究方法採實證調查與訪談的方式

同時進行，實證調查上採便利取樣本校的 19 名學生進行權重決策評估，並針對評估指

標進行兩兩相對的給分，資料分析採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進行；訪談部分採半結構式深入訪問。實證結果說明在研究對象上之公共藝術的「參與

性」、「互動性」與「生態性」指標相對較低。研究結論指出未來學校興建校園公共藝術

時，應著重於：(一)整全進行預評估的工作；(二)加強民主參與化的過程；(三)活化師生

與建物的互動及(四)追求生態永續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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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湯志民與廖文靜(2001)認為，學校是教育的場所，並非一般的公有建築物，校園文

化藝術環境的建構，非僅是藝術品之堆砌，必須符應教育的特質和需求，並能因應學校

風格之差異性，作不同要求的規畫；另外，湯志民(2009)更進一步認為，學校經由空間

獨特與重要性的加強，讓學校建築的境教空間和情境佈置，產生潛移默化之效。校園處

處有創意，建築、設備和庭園規劃「巧妙」，可引領創作思維，也表示該設施受到重視

並強化其功能；而湯志民(2009)在《空間領導：理念與策略》一文中認為公共藝術設置，

透過美感與教育隱喻的無聲語言，提升人文與藝術課程的價值；然而，學校在進行興建

公共藝術時須在政府採購法之法令框架下進行，並遵循文化藝術獎助條例（1992 公布，

1993 修正）、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則（1993 發布，1998 修正）、公共藝術設置辦

法（1998 發布、2002、2003 修正）、藝術教育法（1997 公布）及各地方政府自治相關

法規(如臺中市政府受理捐贈設置座椅及公共藝術處理要點）等相關法令。 

其中，台灣《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於 1998 年發布施行後，又於 2002 及 2003 年進

行修正部分條文，其辦法提升國民的公共素養及生活的美學態度，然在人事及時空的快

速變遷下，文建會於 2008 年 5 月 19 日正式發布施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進而開啟

台灣公共藝術的新時代，其影響也擴及到學校的區域；另外，在《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第九條第一項明確規定：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不

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是故，當學校在改建新的學校建築設施，必須要提撥學

校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的經費用來設置校園公共藝術品，因而在 1990 年代後，台灣的

校園新建築的興建在法規的規定下，進而出現為數龐大的「校園公共藝術」，此現象在

近年來以公共藝術為主題的學位論文數即可一探究竟。 

然而，在論及校園公共藝術與用後評估的關係上，儘管建築物使用後的評估研究概

念極為重要，但就研究者而言，建築用後評估是一跨領域的研究範疇，需採更加客觀的

方式進行評估工作；綜觀在學校建築上以公共藝術的主題甚多，但其所論及的內容少有

用後評估的角度，至 2011 年止，僅有謝燕惠、溫雅惠、陳木金(2010)等人針對單一學校

之公共建築進行半結構式訪問調查，因而增進對校園公共藝術運用後用評估的研究取向

就油然而生，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此外，針對研究對象而言，校園公共藝術的新建造

成學校師生兩極化的評價，然卻顯少實證調查資料顯示問題衍生之所在，因而本研究想

以學生觀點為出發點，透過實證研究提供校方未來興建校園公共藝術或相關建設之意

見，此乃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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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綜觀用後評估的相關研究上，問卷調查及訪談的研究方式為其大宗，其

中在問卷調查上又以使用者滿意度的描述統計來陳述者居多；又，在訪談上多以教師為

主要訪談對象，並多採用半結構式的方式進行；由此可知，若以在研究方法論的強分類

看來，建築上的用後評估較偏向「質」化的研究方法論，因而較難有一共通的法理規則

來證明現象，故易導致讓人有不夠研究專業深度的疑慮。因之，本研究擬採分析層級程

序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進行，透過對類別評鑑項目的兩兩比較及矩陣分

析，了解學生對公共藝術更細部的感受，進而提供未來學校在興建公共藝術上的參考。

此乃本研究之目的。 

為達本研究之目的，本文首先述及公共藝術的相關理論，其次探討校園公共藝術的

特性，再次介紹評估對象，並在說明研究方法及資訊分析後，在結論上提供未來學校在

興建公共藝術上應著重的相關議題。本文倉促付梓，難免疏漏，又所學不精，才殊學淺，

妄作此文，還請先進達人不吝指正。 

 

壹、文獻探討 

一、校園公共藝術 

(一) 校園公共藝術的發展 

台灣校園公共藝術的發展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王玉齡，2005)： 

1. 第一階段是在光復初期到解嚴前（1945 至 1986 年），該階段因受一元化的中

央集權式的領導，政治影響校園景觀及公共藝術的發展，故其呈現出制式化

的校園建築，包括如“□”字形或是“ㄇ”字形校舍、整齊劃一的走廊與教

室、標準跑道、司令台，而當時的校園中，最具代表性的校園公共藝術應屬

國父、蔣公、孔子的雕塑品，不然就是或扶輪社或獅子會捐贈的鐘樓或吉祥

動物牌樓等，其完全符合了制式教育、統一管理的教育現實（林曼麗，2002）。 

2. 其次為解嚴後至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立法以前（1987 至 1992 年）階段，該時期

在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社會氛圍下，校園規劃開始注重參與式的設計，

以學生為主體考量，並融入社區文化及資源，校園公共藝術的多元化藝品如

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 

3. 第三階段是文化藝術獎助條例(1992 年)立法通過以後，在 1998 年公共藝術設

置辦法通過及 921 地震之後，教育部推展「新校園運動」，政府編列龐大經費

從事校園改建，其政策性的推動及大量工程經費的提撥，校園公共藝術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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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美化校園的景觀之外，更肩負了教育的功能，並依設置公共藝術明文規

定需要民眾參與。 

(二) 校園公共藝術的特性 

從字面上來解讀「校園公共藝術」，可泛指所有與校園有關的公共藝術作品，與一

般般公共藝術設置不同，需融入學校的特殊性、材質的安全性與題材的適當性等（林淑

萍，2007）；董振平（2002）將校園公共藝術視為一場藝術與校園空間的對話；林淑萍

（2007）延續公共藝術的內涵認為校園公共藝包括教育意涵、藝術表現、成員參與等元

素，在學校場域中達成館藏藝術與社會實踐的目的。由此可知，校園公共藝術的設置過

程，會因使用者的屬性明確、需具有藝術教育的功能、重視師生的參與創作等要項，與

一般的公共藝術設置案中重視作品給予使用者的視覺美感及與環境的協調性而有所差

異(謝燕惠、溫雅惠、陳木金，2010)。 

除此之外，關於校園公共藝術的特性眾說紛紜；邱永裕(2004)指出其應包括文化性

(如何與設置基地的歷史及文化背景脈絡融合)、空間性(如何與設置基地的硬體及環境空

間互動)、藝術性（如何呈顯藝術本質性）、參與性(滿足空間使用者及一般社區藝術欣賞

者的需要及互動)等面向；林例怡(2008)提及校園公共藝術的特性有藝術性(造型、色彩、

光線、空間與形式等元素呈現出美感特質)、意象性(產生認知與知覺的改變而在腦海中

建立的一幅人生圖像，進而改變行為)、參與性(學校成員共同參與產生不同的視野以創

作出不同凡響的藝術作品)、互動性(環境與成員互動，讓所有參與互動者更加快樂、健

康地體驗生活)、生態性(在生態的紋理脈絡中能看到藝術的蹤跡，讓人貼近自然)及場域

性(融合學校的深層精神與文化與社區人文特色，反映出深層的場域精神)；另外，陳登

隆(2009)則提出其應有參與性、文化性、教育性、創造性、完整性、經濟性等。陳啟榮(不

詳)亦指出融合性、教育性、參與性及社區性。 

 

表 1  校園公共藝術之特性簡表 

作者 

校園公共藝術的特性 

文

化

性 

空

間

性 

藝

術

性 

參

與

性 

意

象

性 

互

動

性 

生

態

性 

場

域

性 

教

育

性 

創

造

性 

完

整

性 

經

濟

性 

融

合

性 

社

區

性 

邱 永 裕

(200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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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例 怡

(2008) 
  ※ ※ ※ ※ ※ ※ ※      

陳 登 隆

(2009) 
※   ※     ※ ※ ※ ※   

陳 啟 榮

(不詳)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綜合言之，校園公共藝術係指在學校的地域範圍內，透過參與、互動建設具有意象、

教育功能的藝術品，以活化該地域的生態，以成為師生及社區民眾共同的內在有價品。 

 

二、用後評估的相關理論 

用後評估是以「空間性能」出發，主要在發覺、感覺空間（Environment）與活動行

為（Behavior）之對應關係所發生的矛盾現象，瞭解使用者對設計案的反應，以有系統

的方法來評估建築物是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或滿足了多少（林晏州、陳惠美，1999）；

陳格理(1997)亦指出用後評估研究乃是針對建築物或建築環境的使用性，以客觀和有系

統的研究方法加以檢測的一種評量方式，廣義的用後評估為對過去所做努力和決策的一

種反省，以增加瞭解並進一步謀求改善之道，狹義的用後評估為從建築設計的角度出

發，如探究使用者對建築環境的反應，以改進未來類似設計案的決策，並以此和當初的

規劃目標與內容相比較，或將其與建築師對使用行為的假設相比較，從而了解其間的差

異並探討造成差異性的原因（陳格理，1997）；另外，李婉婉指出用後評估主要是想了

解使用者對設計案的反應，因建築物應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為設計準則，藉由訪問、觀

察、問卷等方法來了解使用者對建築物各方面看法的工作，就是「用後評估」（李婉婉，

1984）。 

贰、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在了解校園公共藝術與用後評估的概念後，本研究以台灣高雄地區的一所高中職的

兩件公共藝術品為評估單位，並試圖透過兩件物品的比較對校園公共藝術的內涵提供更

深入的探討；該兩件公共藝術品分別為「時空之星」與「佈局」，茲依興建年份、設計

者、設置位置、材料、規模、色彩及意象等主題表列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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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評估單位簡表 

主題列 時空之星 佈局 

簡圖 

  

興建年份 2003 2011 

設計者 校內教師 一般建築事務所 

設置位置 大門口側 教學區中庭草皮 

材料 鋼條 紅磚、塑雕 

規模 約 7*7m 立方體 約 20*25m 平面帶立體 

色彩 單一色(銀) 簡單素色(黑、白、磚紅) 

意象 

1. 創造時間與空間的無限可

能 

2. 展現該校追求工業技術之

終極目標 

1. 人生面臨不規則棋局皆

可應對 

2. 代表各學科之圖象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便利取樣 19 名高雄高工二年級建築科學生，採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以下簡稱 AHP)進行分析；AHP 係採用名目尺度(nominal scale)執行要

素間的成對比較(pair wise comparison)，予以量化後進行成對矩陣(pair wise comparison 

matrix)，據以求出各矩陣的特殊向量，並依其特徵向量作為各要素間的優先順序(榮泰

生，2011)；依據 AHP 的原創者 Satty(1980)指出，AHP 可解決如決定優先順序(setting 

priority)、選擇最佳方案 (choosing a best policy alternatives)、績效衡量 (measuring 

performance)、最佳化(planning)等問題；本研究係針對校園公共藝術進行用後評估，針

對類別指標兩兩比較，其可分析各指標間的權重優劣，進而達到決定優先順序與績效衡

量等目的。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比較之類別項目，採用林例怡(2008)提出之校園公共藝術特性類別，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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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該文為晚近探討校園公共藝術特性中係屬最完整之介紹，又其較偏向為使用者角度，

其符應本研究之目的，故選擇採用其類別項目並進行問卷發展。 

AHP 在進行各因素間的兩兩比較時，所使用的基本評估尺度是由文字敘述評比 

( Verbal judgments ranking ) 而來，包括「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很重要」、

「極為重要」；與其相對應產生數值尺度 ( 1、3、5、7、9 )，和介於其中的折衷數值 ( 2、

4、6、8 )，但考量評估者能力及熟悉度，本研究工具之量尺之數值尺度為 1、3、5，折

衷數值 為 2、4；本問卷內容如附件 1。 

 

参、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段落先分別敘述「時空之星」及「佈局」的評估實證資料，再輔以訪談內容針對

各類別評鑑指標進行比較分析。經過 AHP 的分析結果，「時空之星」在各項評估指標上

的相對權重優劣順序依次為：藝術性(.256)、意象性(.205)、場域性(.198)、生態性(.117)

及參與性與互動性(皆為.112)，在特徵值上，一致性指標(C.I.)等於 0，表示評分者前後

判斷完全一致；而在「佈局」之各項評估指標上的相對權重優劣順序依次為：互動性

(.232)、意象性(.188)、參與性(.183)、藝術性(.160)、場域性(.151)、生態性(.085) ，在特

徵值上，一致性指標(C.I.)為.01，一致性比率(C.R.= 0.01)，表示評分者前後判斷一致性

高。 

表 3  各評估項目在 AHP 分析下的數據結果 

編號 

評估項目 

及 

數據結果 

評估對象 

時空之星 佈局 

特徵向量 優劣排序 特徵向量 優劣排序 

1 藝術性 .256 1 .160 4 

2 意象性 .205 2 .188 2 

3 參與性 .112 5 .183 3 

4 互動性 .112 5 .232 1 

5 生態性 .117 4 .085 6 

6 場域性 .198 3 .151 5 

 

一、類別評鑑指標分析 

在半結構式的訪談內容上，就類別項目上分析兩藝術品之表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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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藝術性 

受訪者在「時空之星」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 

「有技術性的美感！」「有立體美感！」、「很壯觀！」、「不用釘的結構特殊，

展現不同的美感！」，顯示其藝術性受人好評；另外，受訪者在「佈局」表現

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看起來頗普通的，沒有藝術感！」、「顏色髒髒的！」

等負面評價，顯示其藝術性似乎較不被認同。 

(二) 意象性 

受訪者在「時空之星」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看起來在表達專業！」、

「不知道在表達什麼主題！」、「看來很堅固！」、「如果沒人說明我還不知道它

在表達什麼！」等評價，說明其意象的表達充滿專業特殊性，其雖有代表性但

不被一般人所熟知；另外，受訪者在「佈局」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我

喜歡它反應出人生變化莫測的感覺！」、「融合各學習領域的精神，且有佈局的

效果，我喜歡！」等評價，其說明在意象的表達上貼近生活，讓人有歸屬感且

發人省思。 

(三) 參與性 

受訪者在「時空之星」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時空之星在哪？什麼！

在校門口！？」的評價，說明因建設年代已久，又校園無適時機會教育，就連

每天必經的大門口旁的公共藝術品也顯為人知；另外，受訪者在「佈局」表現

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地不平、格子有間隙、燈座容易碰壞，重點是中午

誰會來啊~好熱耶」、「磚工還滿差的！」、「去年有投票？我一點印象也沒

有！」，說明使用者雖於該藝術品的興建期，但仍對建築體的構造與設施有許

多負面的評論，其似乎說明學校在興建的過程中，雖合乎法令規定，但對學生

而言確是無感的！ 

(四) 互動性 

受訪者在「時空之星」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我不知道該如何與它互

動，應該是說它只能看不會想碰！」、「標示說明那麼小！就連我在校門口擔任

兩年的糾察竟還沒發現過！」、「讓人難以接近！」，其反應出專業、雄偉的建

築讓人有敬畏的感覺，讓學生難以靠近；另外，受訪者在「佈局」表現特色的

認同感上表達如：「可以玩人體圍棋！」、「可以完躲貓貓遊戲！」的評價，其

說明公共藝術若可成為遊戲空間，是讓學生期待與興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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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態性 

受訪者在「時空之星」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看起來舊舊髒髒的，草

也雜！、「學生與老師不會想進去那塊區域，我也不會想！」的負面評價，其

說明了公共藝術若有後續整理維護的問題，容易導致人力與資金的不足，造成

環境維護不力，進而降低公共藝術的價值；另外，受訪者在「佈局」表現特色

的認同感上表達如：「它不太貼近大自然，且對環境有不良的影響，如下雨天

會積水！」、「有點破壞生態！」、「我還是覺得原本的一大片綠地比較好！」的

評價，說明若為建設公共藝術而刻意改變原有地域的生態，容易造成使用人的

反感。 

(六) 場域性 

受訪者在「時空之星」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在校門口，也可讓路人

看到！」，其說明了擴大使用人範圍的最佳方法就是選個好地點；另外，受訪

者在「佈局」表現特色的認同感上表達如：「不影響學生的活動及生活範圍，

可當表演舞台，還不錯！」、「從不同教室樓層及方位看，就有不同想要說的話

(感觸)！」，其說明了場域的多元性可增添公共藝術品在校園中的不同表現。 

二、綜合討論 

經過問卷調查的實證分析及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在兩件校園公共藝術品的研究對

象上，是處於不同型態的表現：由圖一可知，「時空之星」是比較偏向藝術性與場域性

強烈的取向，而「佈局」是比較偏向互動性與參與性強烈的取向；此外，兩件藝品在意

象性的表現上均屬強烈，但在生態性的表現上是負面頻頻。 

 
圖一  各評估指標表現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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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經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說明，在各評估項目類別之藝術性、意向性、參與性、互動

性、生態性及場域性的評價可歸納成結論，茲分列如下： 

(一) 特殊的建材及構造可增添校園公共的藝術性效果； 

(二) 貼近使用者的生活事件更能增添校園公共藝術的意向表達； 

(三) 校園公共藝術品建造前後缺乏使用者的參與，無法凝聚歸屬感； 

(四) 專業表現的校園公共藝術品使人有距離感；具休憩功能的校園公共藝術品廣受學生

喜愛； 

(五) 因興建校園公共藝術品而改變原先區域生態是為人垢病的；需要大量維護精力的校

園公共藝術品是無法維持高價值的。 

(六) 校園公共藝術品的座落場域影響使用者的範圍，其沒有優劣之分。 

簡而言之，目前校園公共藝術面臨的課題上，藝術性、意向性及場域性的表現以達

一定認同水準，規劃者應依不同的校園建構適合的藝品，可在講究功能的態度上規劃，

其是「適不適合的問題」；而在校園公共藝術的參與性、互動性與生態性的表現相對較

低，其是屬「表現不足或待改進的問題」。 

 

二、建議 

針對研究結論指出的「適不適合的問題」及「表現不足或待改進的問題」，本研究

認為未來學校興建校園公共藝術時，應著重於： 

(一)整全進行預評估的工作，加強民主參與化的過程 

任何校園公共建設的興建，其影響使用者的日常作息，更可能影響其對該校的

情感印象，因而在興建校園重大公共藝術之前，應採「大張齊鼓」的宣傳手段，透

過直接民主的參與方式，取得「共識決」而非「多數決」，如此可提高使用者在公

共建築興建過程中的外部容忍度，如興建時的噪音、環境不便，以增加學校師生對

公共建築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二)活化師生與建物的互動，追求生態永續性的目標 

校園公共藝術的作用非曇花一現，學校應將其融入適當的校本課程或校內競

賽，透過活動課程來引起校內師生對該公共藝術的重視，並將其納入個體生活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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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此種活動宜以由上而下的方式，由校方提供引導與機會，促使成員積極

參加，而非只是視覺上短暫的「饗」「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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